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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2017）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提到，教保服務人員面對

特殊需求幼兒，需視幼兒喜好和需要，提供個別教學或引介相關支持性服務並訂

定個別化的教育計劃，以協助幼兒成長。宣崇慧、曹純瓊（2021）揭示，幼托整

合向下延伸至 2 歲，特殊教育服務對象也涵蓋 2 至 6 歲幼兒。依據《特殊教育

法》第 20 條揭示教保服務人員應主動發掘特殊需求幼兒並經由法定代理人同意

後，協助申請並提供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性服務。 

筆者現處幼教現場觀察發現，許多幼兒在幼兒園適應不良及學習狀況不佳，

由教保服務人員主動發覺為疑似生，然申請相關支持性服務必須經過家長同意，

每當與家長溝通孩子的狀況企欲為孩子申請相關支持性的服務需求時，不但造成

教保服務人員造成的壓力，並容易引起親師的誤會，導致融合教育執行的困難。 

二、融合教育下的教學現況 

筆者畢業後進入幼教現場多年，大多以帶小、中、大班為主，2019 年開始也

有帶兩歲專班的經驗。綜合 2 至 6 歲帶班之相關經驗，提出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

之現場觀察如下：  

(一) 班級經營層面 

每每開學初，入園時間一到，教保服務人員就要繃緊神經，不但要迎接幼兒

焦慮的情緒，還要安撫家長擔憂的心情。課室裡，教保服務人員經常要處理幼兒

生理的需求及情緒的失控，還要注意特殊幼兒的突發狀況及可能的攻擊行為。待

幼兒逐漸適應學校環境後又出現其他行為與問題，諸如挑食、不喝水、相互搶玩

具等，又或是遇到不順心、不想做的事情都用哭或是生氣方式來表達，因此教保

服務人員常需要消耗許多時間在安慰及輔導幼兒的問題與行為；在如此情境下，

教保服務人員經常處於手忙腳亂、焦頭爛額，無法有太多心思進行教學。以幼兒

園實施融合教育的現況來看，在班級內，一位教保服務人員專門照護特生，一位

帶領全部幼兒學習已是普遍幼教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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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層面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規劃上除了是課程的引導者，也是學習資源的提

供者。而融合教育強調尊重個體差異，依幼兒的需要提供適當的支持和資源，以

幫助特殊需求幼兒充分和一般幼生參與幼兒園學習活動（高宜芝，2023）。因此，

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設計及環境規劃(學習區)必須以混齡教學、融合教育為主要

考量，尤其課程的進程既要顧及幼兒的能力適時調整課程內容，且要關照特殊幼

兒的個別需求並提供適切的資源輔助，當幼兒年齡差距甚大且特殊幼兒無法融入

例行時間情況下，往往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規劃上的壓力與困擾。 

(三) 資源支持層面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條：「特殊學生種類有十三項智能障礙、視覺障

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

習障礙、自閉症、多重障礙、發展遲緩、其他障礙，須經由專業評估鑑定之需要。」

多項特生類別對於未有特教專業背景的教保服務人員來說，提供專業知能來認識

並瞭解特殊幼兒的學習問題與教學方法是當務之急，而提供必要的輔助器材與教

材更是不可或缺的。當然，人力資源普遍不足幾乎是所有現場教保服務人員共同

的心聲。 

(四) 親師溝通層面 

大多數家長對於幼兒發展特徵不是很瞭解，往往入園後經由教保服務人員一

段時間的照護及觀察發現幼兒需要相關特殊支持服務，然而通報的階段必須得到

家長的同意，但幾乎家長都認為幼兒年齡小，再多些時間觀察、或是擔心被貼上

特生的標籤而拒絕通報。每每與家長溝通幼兒狀況需要相關特殊資源輔助對現場

教保服務人員來說，不但心理壓力大且怕引起家長不悅或傷到家長的心理，甚至

造成親師誤會。 

三、融合教育下的輔導困境 

宣崇慧、曹純瓊在《特殊幼兒教育導論》（2021）中提及，融合教育在實際

上充滿困難與挑戰許多來自執行層面上的問題，包括對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的受限

以及對特殊幼兒個別化特質的不瞭解。由此可知，融合教育更是與幼兒周遭環境

中的原生家庭、幼兒園以及社會資源環境等，都會影響融合教育的品質，在此針

對實施融合教育在各項環境中會面臨的困境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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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級經營困難 

雷明枝（2017）提及，融合教育對教保服務人員在班級經營上無法投入太多

心思在教學上，教學進程也必須要做大幅的調整。由此可知，融合教育會增加班

級經營的難度，特殊需求幼兒的行為和學習風格與一般幼兒不同，需要額外的管

理和支持，也影響幼生學習品質。 

(二) 專業知能不足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受限，因此難以訂

定個別教育計畫 (IEP)，以提供特殊教育和支持服務，包括特殊教育課程、輔助

技術、輔導服務、語言治療、聽力治療等。 

(三) 支持系統待整 

高宜芝、王欣宜（2005）提及融合教育相關人力、物力資源的不足及限制與

缺乏彈性，導致在現實情境中難以得到相關性支持。融合教育需要提供額外的支

持和資源，例如特殊教育老師、特教助理員、輔具、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等，而

這些資源都會受到限制，導致無法充分支持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 

(四) 家長參與有限 

家長在融合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多數的家長發現幼兒與同儕發展或

學習上的落差，會合理解釋為孩子長大就會好的觀念或是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

的問題（宣崇慧、曹純瓊，2021）。家長面對特殊需求幼兒的理解和支持，會受

到社會感觀的影響，擔心子女會因身心障礙的稱謂而影響教育權益。 

四、融合教育輔導困境之改善 

融合教育是現今學前特殊教育的安置與趨勢，將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在

相同環境接受相同學習（高宜芝、王欣宜，2005）。此種教育方式強調尊重個體

差異並促進幼兒社會互動，學習相互了解和尊重。於此，為了有效實施融合教育，

針對融合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 安置固定學前特教教師 

在幼兒園所安置學前特教教師，除了可幫助教保服務人員認識、瞭解特殊需

求幼兒學習問題與教學方法，也可提供輔助器材或協助申請相關資源，必要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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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家長專業建議與諮詢。 

(二) 增加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培訓 

提高教保服務人員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教保服務人員，

評估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進度和融合效果，並根據評估結果訂定個別教學計劃

(IEP)和調整相關支持服務。 

(三) 放寬申請特教助理員門檻 

融合教育人力不足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特殊需求幼兒需要大量的支持和

關注。因此，降低申請特教助理員門檻不只是滿足特殊需求學生的需要，同時減

輕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的負擔。 

(四) 開設相關課程促進家長參與支持 

提供家長相關特殊需求幼兒教育和支持的課程，以增進家長的自信和理解。

促進家長對融合教育的參與，同時積極建立幼兒園與家庭合作關係，以支持特殊

需求幼兒的學習和發展。 

五、結語 

目前臺灣因幼托整合和融合教育趨勢，具有特殊需求幼兒在普通班級就讀的

幼生人數持續增加當中（曾淑賢，2021）。然而，融合教育在教學現況中，相關

配套措施與專業支持系統有許多的不足與缺乏，導致教學現場教育人員仍有許多

實際執行上的問題需要克服（陳書婷，2018）；尤其在實際教學現場中，第一線

人員面臨許多的困難和挑戰，包括教保服務人員教學困擾形成工作壓力、家長的

觀念不足以及缺乏相關性支持性服務等問題都亟需解決。因此，更多的支持和資

源來幫助幼兒園和教保服務人員實施融合教育，以確保每個幼兒都能夠得到適當

的支持和關注，是政府在行政措施與政策擬定上必須更貼近實務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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